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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 月 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

( “新《外商投资法》”)生效, 与此同时, 已实施三十

余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外资企

业法》”)及其配套法规被同步废止。考虑到现有约

37 万余家外商独资企业是依据原《外资企业法》及

其配套法规设立的, 新《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

例为这些企业预留了五(5)年的过渡期, 方便企业在

2024 年年底前通过完成必要的调整以达到合规要

求。外商独资企业将与内资公司一样无差别地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公司法》”)。 

 

为帮助现有外商独资企业及其投资者更好地理解

新《外商投资法》及其配套法规, 我们特此列出了

过渡时期值得注意的合规问题, 主要涉及公司治理、

外汇以及外商投资信息报告等方面。 

 

1. 公司治理 

 

经比较原《外资企业法》和新《外商投资法》

及相关配套法规, 现就二者在公司治理方面的

主要差异点总结如下: 

 

新《外商投资法》实施过渡期的外商独资企业合规问题 

作者: 杨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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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原《外资企业法》 新《外商投资法》 备注 

外商独资企业 

设立和运行的 

法律基础 

《外资企业法》及其配套规

章制度。 

 

作为“特别法”, 按照特别规

定优先于一般规定的法律适

用规则, 《外资企业法》及

其配套规章制度优先于《公

司法》适用于外商独资企业。 

新《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

条例、现有及将逐步出台的

相关配套制度。 

 

鉴于《外资企业法》已废止, 

《公司法》将作为统一适用

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内资企业

的基础法律。 

公司章程中有关表述应

予以修改。 

公司章程 

外商独资企业的章程应包括

以下内容: 

 

(1) 企业名称及法定地址; 

(2) 企业的宗旨、经营范围; 

(3) 投资总额、注册资本、

认缴出资额、出资方式、出

资时间; 

(4) 组织形式; 

(5) 企业内部组织机构的职

权、议事规则和法定代表人、

总经理、总会计师等的职权; 

(6) 财务、会计、审计的原

则和制度; 

(7) 劳动管理; 

(8) 经营期限、终止和清算; 

(9) 章程修改的程序。 

 

公司章程应当载明下列事

项:  

 

(1) 公司名称和住所; 

(2) 公司经营范围; 

(3) 公司注册资本; 

(4) 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 

(5) 股东的出资方式、出资

额和出资时间; 

(6) 公司的机构及其产生办

法、职权、议事规则; 

(7) 公司法定代表人; 以及 

(8) 股东会会议认为需要规

定的其他事项。 

大多数现有外商独资企

业章程规定的公司治理

和组织机构与《公司法》

相关规定或多或少存在

一些不一致。 

 

外商独资企业应对公司

章程予以梳理并做必要

的调整修订, 以确保相

应的公司治理合规。 

税后利润分配 

外商独资企业依照中国税法

规定缴纳所得税后的利润 , 

应当提取储备基金和职工奖

励及福利基金 (实务中通常

简称“外商投资企业三金”)。 

 

依据新《外商投资法》, 税

后利润分配适用《公司法》。

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 , 

应当提取利润的 10%列入公

司法定公积金。公司法定公

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

的 50%以上的, 可以不再提

取。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

法定公积金后, 公司可自行

决定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

公积金。 

在实践中, 提取外商投

资企业三金的要求近年

来已有所放宽, 许多外

商投资企业已不在税后

利润分配时提取三金。 

 

外商独资企业公司章程

中关于提取三金的相关

陈旧规定(如有)应予以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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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 

清算委员会应当由外商独资

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债权人

代表以及有关主管机关的代

表组成, 并聘请中国的注册

会计师、律师等参加。 

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

东组成。 

外商独资企业应对公司

章程中关于清算的相关

规定予以修订, 赋予股

东依法组成清算组的权

力。外商独资企业在过

渡期内拟实施清算的 , 

相关清算程序应依照

《公司法》进行。 

 

2. 外债管理 

 

中国外汇监管制度下的“投注差”(注册资本与投资总额之间的差额)外债管理模式已实行多年。外商投

资企业被允许在“投注差”范围内操作包括境外股东贷款在内的举借外债。2017 年, 中国人民银行发

布了《关于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 该通知发布了新的外债管理模式。 

 

新《外商投资法》和《公司法》中均未再提及投资总额及“投注差”概念。但目前相关主管部门尚未

正式颁布以废除原“投注差”外债管理模式的新规, 意味着当前新旧外债管理模式暂时并行共存。因此, 

若现有外商投资企业暂不希望变更适用新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外债模式, 则暂不需要立即对公

司章程中关于投资总额及“投注差”相关表述条款进行修订。 

 

此外, 近期出现了一些过渡性的监管实践。2020 年 3 月, 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外汇管理部发布通知, 

北京市的非金融企业可以选择从“投注差”外债管理模式调整为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模式1, 这种新

的外债管理模式旨在简化审批及注册流程, 且企业根据自身情况有可能举借更高金额的外债。建议

企业密切关注相关后续动态。 

 

3. 外商投资信息报告 

 

自 2016 年以来, 外商投资企业除在负面清单领域内开展业务需获得相关主管部门许可且受限于相关

条件和要求外, “鼓励”和“允许”类2外商投资领域仅需满足备案要求即可。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 《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办法》(“《报告办法》”)建立了新的外商投资信息报告

制度。外国投资者或外商投资企业应通过企业登记系统以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投资信

息(包括初始报告、变更报告、注销登记报告、年度报告等)。 

 

根据《报告办法》, 如公司名称、注册地址、法定代表人、股东、经营范围、注册资本等涉及企业

变更登记(备案)的, 应同步通过企业登记系统提交外商投资信息变更报告(即同步报告); 不涉及企业

变更登记(备案)的, 应于变更事项发生(如作出决议日)后二十(20)个工作日内通过企业登记系统提交

                                                        
1 http://www.safe.gov.cn/beijing/2020/0310/1194.html 
2 原外商投资领域沿袭几十年的“鼓励”“允许”“限制”“禁止”分类方法, 从新《外商投资法》生效实施后, 实际

也将渐渐淡出, 而逐步以《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19 年版)》的体系

予以规制, 除此以外, 内外资不再区别对待, 即“国民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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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信息变更报告(即事后报告)。 

 

企业上一年度的年度报告应于每年的 6月 30日之前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交, 应包括企

业基本信息、投资者及其实际控制人信息、企业经营和资产负债等信息。依据《公司法》相关规定, 

企业应对其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 但目前而言, 年度报告并未明确要求企业通过报告系统上传经

审计的年度财务报表。此外, 年度报告信息哪些及在何种程度上会予以公示, 企业敏感经营信息的保

密需求与年报基本信息的公示需要之间的平衡, 也需在日后实务中进一步予以实践检验。 

 

4. 时机考虑 

 

(1) 新《外商投资法》实施后, 相关主管部门仍在持续推动相关配套规定和措施的制定和出台, 方

方面面的具体实践仍待时间检验;  

 

(2) 尽管五年过渡期时间充裕, 相关主管部门仍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及时进行合规化调整;  

 

(3) 2024 年 12 月 31 日是外商投资企业合规调整的最后期限; 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 对未依法调整

组织形式、组织机构等并办理变更登记的现有外商投资企业(即未按时完成合规调整), 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将不予办理其申请的其他登记事项, 并将相关情形予以公示。显然, 如出现该等情况,

将会对外国投资者的在华相关投资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毋庸赘述, 企业应谨慎应对, 合理掌握时机, 适时做好合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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